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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舟环发〔2024〕5号

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舟山市 2024
度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

引导性公告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分局：

现将《舟山市 2024度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引导性公

告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积极引导投资者理性判断，并合理布局实

施有关项目。

舟山市生态环境局

2024年 2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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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 2024年度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
建设引导性公告

为进一步促进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引

导社会资本理性建设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，按照《浙江省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

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21〕47号）、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深化危险废物

闭环监管“一件事”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浙环发〔2021〕17号）

等有关要求，现发布舟山市 2024年度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

设引导性公告。

一、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及利用处置基本情况

据统计，2023年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约 83.62万吨（含医

疗废物 0.25万吨），上年度贮存量 1.15万吨，委托利用处置 50.27

万吨（其中委托市内集中利用处置 38.52万吨，委托市外集中利

用处置 11.75万吨），企业自行利用处置 34.25万吨，暂存 0.25

万吨。全市共产生 24大类危险废物，其中 HW09油/水、烃/水

混合物或乳化液、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、HW38有

机氰化物废物、HW11精（蒸）馏残渣、HW18焚烧处置残渣、

HW49其他废物产生量最多（排名前 6），占产废总量的 95%

以上。全市基本形成以市内集中利用处置和企业自行利用处置

为主、委托市外集中利用处置为辅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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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分析

（一）利用处置能力现状。2023年截至 12月底，全市危险

废物持证经营单位 10家，总核准规模 47.51万吨/年。其中 9家

涉及集中利用处置（总核准规模 46.51万吨/年，主要包括焚烧

处置能力 7.06万吨/年、填埋处置能力 3万吨/年，油泥等含油

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20.2万吨/年、废油漆桶等废包装物综合利用

能力 4.2万吨/年）；2家涉及废铅蓄电池收集、贮存（收集能力

1万吨/年）；另有 3家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统一收运单位（总收

运能力 1.55万吨/年）。

（二）运行负荷率现状。除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（油污水）

外，我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 35.51万吨/年，实际接收

14.39万吨/年，平均运行负荷率 40.5%；实际收集废铅酸电池

607.5吨/年，平均运行负荷率 6.1%；小微点实际接收 2107.8吨

/年，平均运行负荷率 13.6%。

（三）产废类别分析。单类产生量排名前 6的危险废物：

HW09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或乳化液产生量 27.74万吨（主要来

自船舶清舱行业），其中委托利用处置 25.56万吨，部分通过企

业自行利用处置。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产生量 19.41

万吨（主要包括油泥处理及油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

8.03万吨，污水处理产生的含油污泥 6.72万吨，油泥 4.1万吨，

其他含矿物油废物 0.54万吨），其中委托利用处置 18.91万吨，

部分通过企业自行利用处置；通过开展“点对点”利用试点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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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废矿物油定向利用 62.54吨。HW38有机氰化物废物产生量

15.42万吨/年，全部通过企业自行处置。HW11精（蒸）馏残渣

产生量 10.61万吨，基本通过企业自行处置，少量委托利用处置。

HW18焚烧处置残渣产生量 5.24万吨（主要包括生活垃圾飞灰

3.17万吨，危险废物焚烧灰渣 2.07万吨），其中约 80%通过企

业自行处置，其余委托利用处置。HW49其他废物产生量 1.46

万吨（包括废油漆桶等废包装物 0.91万吨），已委托利用处置

1.45万吨。

总体上，我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涵盖了收集、贮存、

利用、焚烧、填埋，基本覆盖全市主要产废类别，总体能力充

裕，但仍存在部分类别综合利用能力不足、结构性失衡、同质

化竞争等问题。具体表现为：生活垃圾焚烧飞灰、危险废物焚

烧处置残渣等综合利用能力暂时空白，仍依赖填埋或委外协同

处置等；石化行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偏低，以焚烧、填埋为

主；油泥等含油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过剩，综合利用产业链精深

加工水平不够；危险废物收集单位与小微危废收运单位收运率

偏低。

三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投资建议

结合上述现状，为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健康有序发

展，进一步补强短板弱项，建议社会资本投资重点关注下列内

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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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集中利用处置类。以“趋零填埋”为目标，以规划

为引领，有序推进《浙江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

（2023-2030年）》、《舟山市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设施建设方案

（2023-2025）》及其动态增补项目、《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建

设规划（2023-2027年）》内的危险废物相关项目；鼓励生活垃

圾焚烧飞灰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残渣等综合利用能力空缺的综

合利用项目尽快落地；鼓励现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提档升

级、产业链延伸，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。

新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应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

立足能力缺口，与产生量相匹配：原则上不鼓励新（扩）建以

省外、市外危险废物为原料的利用处置项目以及采用预处理方

式和利用后的产物不符合相关产品技术标准及产业政策、生态

环境保护有关管理要求的项目；不鼓励新增含油废物（油泥）、

废包装物（油漆桶等）综合利用项目。

（二）收集贮存转运类。原则上不鼓励新增危险废物收运

单位，鼓励现有危险废物收运单位加大与相关综合利用处置单

位联营力度，健全完善收运网络，提高收运效率，优化服务延

伸。

（三）自行利用处置类。鼓励石化基地等产废量大的企业

自行建设危险废物利用设施，结合实际需要对现有自建危险废

物利用处置设施进行提升改造，切实提高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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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打造“无废集团”“无废园区”“无废工厂”，建设固体

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项目。

（四）“点对点”利用类。鼓励在环境风险可控前提下，

在产处企业之间开展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；利用单位所

利用的危险废物应具备一定规模且有稳定的市场，物理学性质

相对稳定，利用技术和工艺、设施设备等能相适应。

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我市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市场，在投

资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时，应充分做好项目可行性

论证和市场调研，防范投资风险。

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城管局，高新区管委会、普朱管委会、

新城管委会、金塘管委会、六横管委会，石化基地管委会。

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7日印发


